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证券代码：600660 公告编号：2025-033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本次预计的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第6.3.7条规

定的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在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后即为有效，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的有关规定。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发生关联交易时，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本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

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 交易内容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5 年 3 月修订)》的有关要求，2025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对本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

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在 2026 年度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预计并审议。

 关联人回避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及《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董事局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因公司董事曹晖先生、叶舒先生及陈向明先生在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兼任董



事职务，在公司董事局审议《关于 2026 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曹德旺先生（曹晖先生的父亲、叶舒先生的岳父）、

曹晖先生、叶舒先生和陈向明先生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余 7位无关联关系董事一

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5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无关联关系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与特耐

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在公司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前，独立董事LIU XIAOZHI（刘小

稚）女士、程雁女士、薛祖云先生和达正浩先生召开第十一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第三次专

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

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就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

容如下：“公司对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在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合理

的，该等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

效应，促进公司发展。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

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我们同意

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审议，在公司董事局对上述议案进行表

决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二）2025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

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25 年度预计

交易金额上限

2025 年 1-9 月实际发

生金额（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购买

商品

采购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14,000.00 12,453.20

小计 14,000.00 12,453.20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销售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20.00 0

小计 20.00 0



向关联人销售

燃料和动力

销售水、电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170.00 110.72

小计 170.00 110.72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提供劳务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400.00 290.17

小计 400.00 290.17

合计 14,590.00 12,854.09

（三）2026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

预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人
2026 年度预计

交易金额上限

2025 年 1-9 月实际发

生金额（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购买

商品

采购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17,000.00 12,453.20

小计 17,000.00 12,453.20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销售原辅材料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20.00 0

小计 20.00 0

向关联人销售

燃料和动力

销售水、电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170.00 110.72

小计 170.00 110.72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提供劳务
特耐王包装(福州)

有限公司
400.00 290.17

小计 400.00 290.17

合计 17,590.00 12,854.0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2005年12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港

澳台投资、非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1782178398X。注册资本为 680 万美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333.2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49%；特耐王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出资 346.8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51%。住所：福建省福清市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周垂桓。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高档纸板、纸箱、包装装潢印刷品；加工、

销售各种包装材料及辅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5,755.9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810.64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1,945.30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24.19%。2024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4,623.07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765.0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9月30日，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4,774.14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2,844.34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1,929.80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19.25%。2025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0,038.93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466.51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公司现持有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 49%的股权，本公司董事曹晖先生、叶舒

先生及陈向明先生在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兼任董事职务，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

公司是与本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二）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2025 年 1-9 月公司与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良好，该公司的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预计其向公司及子公司应支付的

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经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遵循公平、公开、

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交易价格，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同类商品或服务（劳务）的市场价

格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后确定交易价格；无市场价格参照时，以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作为定价基础并经双方协商后确定交易价格，上述定价政策属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

股东之整体利益，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

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公司预计在 2026 年度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第 6.3.7 条规定的标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在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后即为有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第 6.3.17 条的规定。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不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特耐王包装(福州)有限公司发生日

常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充分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

效应，有利于促进公司健康稳定的发展。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能够按照公平、

公开、公正、合理的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交易价格采取参考同类商品或服务（劳务）

的市场价格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后确定交易价格；无市场价格参照时，以成本费用加

合理利润作为定价基础并经双方协商后确定交易价格，上述定价政策属公平合理，且符

合公司股东之整体利益，公司预计的与上述关联方在 2026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

限是合理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公司不

会因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25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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